98學年度第2學期日間部學生申辦就學貸款程序及注意事項（在校生）：
一、步驟1至行政大樓A-106生輔組領取就學貸款專用信封。未領取之學生，可用一般信封郵寄，請於信封封面註明：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收。
二、步驟2至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站填寫申請書，貸款金額請依註冊繳費單上之金額填寫（填畢請自行列印1式3份至臺銀對保）網址：https://sloan.bot.com.tw 臺灣銀行客服中心：0800-025168
三、步驟3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手續。
（一）首次申辦同學：應邀父母（監護人）或配偶至臺灣銀行任一家分行進行對保手續，準備資料如下：

□台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書/撥款通知書乙份（申請方式請參考步驟2，請同學自行列印乙份）。
□最近3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(含學生本人、父母或監護人、配偶及保證人；戶籍謄本請至戶政事務所申請)。
□印章、國民身分證（學生本人及保證人）。
□註冊繳費單。
（二）第2次申辦同學：不需邀同法定代理人進行對保手續，僅需準備以下資料至臺灣銀行任一家分行辦理

□台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書/撥款通知書乙份（申請方式請參考步驟2，請同學自行列印）。
□學生本人國民身分證及印章。
□首次申辦之就學貸款申請/撥款通知書第三聯。
□註冊繳費單。
※全戶戶籍謄本是否需要提供給銀行，請先洽臺灣銀行各承辦分行。
四、步驟4 民國99年2月5日前郵寄就貸資料如下：
□臺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/撥款通知書第二聯。
□註冊繳費單。註冊繳費單請整張繳回，不要撕下，（含申辦減免學雜費學生）。

特別說明：1.前一學期已申辦過就學貸款者，無需繳交戶籍謄本；若無，則需繳交最近3個月之全戶戶籍謄本(含學生本人、父母或監護人、配偶及保證人)。
           2.「家屬資料」若有變更（如：（1）家屬本人-父母之資料（2）離婚（3）歿（4）監護）等，應主動告知並提供戶籍謄本更改，避免因家屬資料之屬性不同，而影響財稅中心審查家庭總所得之依據，導致不符合就學貸款資格，使自身權益受損。
五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申辦學生請依各步驟所規定之時間完成手續，逾期者歉難受理。

（二）申辦就學貸款金額不可低於「應繳總金額」，請以「註冊繳費單」正面所註『應繳總金額』或『最高可申請貸款金額』兩者擇一申貸；若有申請減免或教育補助者，請先行扣除後，再填金額。
（三）貸款金額若低於應繳總金額，請於開學一週內，至總務處出納組(行政大樓1樓)補繳。嚴禁將貸款差額（現金）裝入信封袋寄出，若有遺失或遭郵局沒收，學生自行負責。
（四）學生申請就學貸款，需經本組建檔彙整及初審資料，再將報表彙送財政部審查學生家庭年所得，並依審查後之資料，轉送臺灣銀行進行學生授信審查，方可撥款到校，此作業時間約需2-3個月，始可進行溢貸退費作業；若經審查家庭年所得及臺灣銀行查核授信不合資格，須於接獲學校通知2週內，至出納組繳交本學期學雜費等費用，若未依規定辦理者視同未註冊，將依學則規定辦理。
（五）有關學生就學貸款問題，請詳閱本組網頁或洽詢生輔組承辦人林碧月老師，分機5012。寒假就學貸款服務時間：星期一至五（上午9:00-12:00 下午13:30-16:00）。年假期間(99年2月5日至2月19日)及星期六、日均無提供服務，若有問題請上本組網頁查詢。








相關承辦分機及網址:


灣銀行客服中心：0800-025168  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:04-23302216-231


補印註冊繳費單: � HYPERLINK "https://admin.cyut.edu.tw/student/loginstu.asp" ��https://admin.cyut.edu.tw/student/loginstu.asp�


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址：� HYPERLINK "http://www.cyut.edu.tw/~guidance/" ��http://www.cyut.edu.tw/~guidance/�


戶籍謄本請攜身份證印章至戶政事務所申請    


學生會會費:分機5030    學雜費減免:分機5017     現金繳費:分機6062


學雜費計算及貸款項目分機:3038         就貸承辦:分機5012       





步驟2：至臺銀網站申請貸款 


日　期：99年1月15日 起





步驟4：郵寄資料到校


日期：99年2月5日前





步驟1：領取就貸專用信封


日 期： 99年1月4日起





步 驟 3：至臺銀對保手續


日 期：99年1月15日起








